
立法會CB(1)1238/11-12(01)號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2年 3月 6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數碼港  
 
政 府 當 局 及 數 碼 港 管 理 層 會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述 自 上 次

2011年 3月匯報至今，數碼港計劃的最新進展。  
 

 

 
2012年 4月 12日

2. 檢討電子採購試點計劃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電子採購試點計劃的檢討

結果和未來路向。 

 

 

 

2012年 4月 12日

3. 構建首階段的政府雲端平台  
 
為確保可受惠於新興科技帶來的好處，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將逐步採用雲端運算模式，重設政府中央資訊科技

服務和設施，以提供具成本效益和靈活的資訊科技方案。

政府當局擬先徵求事務委員會支持構建首階段的政府雲端

平台的建議，然後於2012年 6月向財委會提交財務建議並尋

求財委會批准。  
 

 

 

2012年 5月 14日

4. 數碼共融進度報告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各項數碼共融措施的最新

進展。報告涵蓋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無障礙網頁運動、開發

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輔助設備、長者專門

網站，以及最新的數碼共融調查結果。  
 

 

 
2012年 5月 14日

5. 電子政府服務的最新進展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2011年6月匯報至今，

電子政府服務的最新進展。  
 
 

 

 
2012年 6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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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6. 設立解決客戶投訴計劃的最新進展  
 
在2010年6月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簡述電訊管理局 ("電訊局 ")就 "解決客戶投訴計劃 "推行
為期 18個月的試驗計劃的結果。政府當局同意參考公眾
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見，為 "解決客戶投訴計劃 "建議
未來路向，並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  
 
解決客戶投訴計劃預計會在 2012年開始推行。政府當局會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運作情況及進展。  
 

 
 

2012年 6月 11日

7.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下促進數碼經濟的措施  
 
政 府 當 局 會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簡 述 自 上 次 2011 年 7 月 匯 報
至今，推行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下促進數碼經濟措施的
進展。  
 

 
 

2012年 7月 9日 

8. 資訊保安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2011年6月匯報至今，

政府資訊保安計劃的情況。 

 

 
 

2012年 7月 9日  
 

9.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牌照的申請所作的決定。  
 

 
 

有待確定 

 

10. 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 第二輪公眾

諮詢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檢討的進一步工作。  
 

 
 
 

有待確定 

 
 

11. 頻譜交易  
 
電訊局委聘了顧問公司，研究可否在香港引入無線電頻譜

交易，以便使用這有限的公共資源時，既經濟而在技術方面

又有效率。政府當局現正審議顧問公司的建議，倘認為推行

有關措施理由充分，便會草擬推行大綱，並諮詢公眾，以及

就這事項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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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2. 有關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廣播事務管理局就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進行調查的結果。  
 

 
 

有待確定 

 
 

13. 香港電台的社區參與廣播計劃及成立社區參與廣播

基金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香港電台推行社區參與廣播

的計劃及有關設立為數$4,500萬元基金的事宜。待事務委員

會討論後，當局會尋求財務委員會批准設立該基金。  
 

 
 
 

有待確定 

 
 

14. 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的工程  
 
在2011年2月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簡述政府為配合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未來數年發展

而制訂的全面計劃。事務委員會同意在完成相關的可行性

研究後，討論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的工程這個議項。  
 

 

 

有待確定 

15. 檢討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  
 

在 2009年 11月 9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

電 訊 局 就 人 對 人 促 銷 電 話 委 託 進 行 的 兩 項 意 見 調 查 的

結果，以及就調查所得的資料而將會採取的措施。部分委員

對業界藉自願遵從實務守則進行自我規管，能否有效解決

人對人促銷電話造成的問題表示懷疑，並認為必須立法

規管這類電話。  
 
經諮詢業界後，電訊局發出基準實務守則，當中提供指引，

要求從業員在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時須表明身份和提供來

電線路的識別資料。實務守則亦要求業界制定內部拒收電

話名單，供市民登記拒收促銷來電。  
 
政府當局表示，金融、保險、電訊及電話中心 4個行業的業界

商會均已承諾支持自願性質的自我規管計劃。代表保險

公司、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業界商會、

3家大型的電訊服務營辦商、兩個電話促銷業界商會，以及

一個主要的電訊業界商會已經自行實施實務守則。在實務

守則施行一段時間後，政府當局會向委員匯報實施自願

遵從該守則的進度。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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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6. 流動數據收費  
 
鑒於市民越來越關注流動數據收費高昂的問題越趨嚴重，

以及歐洲聯盟最近實施對流動數據收費設定上限，以保障

消費者免受 "帳單震撼 "，委員建議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與政府當局討論此事，以便擬訂規管流動數據收費的長遠

政策及時間表。應事務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部答應擬備

資料摘要，闡述歐洲聯盟實施預防流動通訊服務帳單震撼

的 措 施 。 該 份 資 料 摘 要 已 於 2011 年 1 月 31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195/10-11號文件發給委員。在 2011年 11月 2日立法會

會議上，陳偉業議員就有關電訊服務計帳的投訴提出質詢。 
 

 

 

有待確定 

17. 電台的贊助節目及政治廣告  
 
在2010年6月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簡述關於電台贊助節目及有政治色彩的廣告的現行規管

制度。因應廣管局就某政黨贊助的電台節目及某立法會

議員的付費電台公告作出裁斷後，劉慧卿議員要求事務

委員會與政府當局、相關法定機構及代表團體舉行會議，

討論此事。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3月 6日  


